
 覆 函 請 寄 交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Please address all replies to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漁農自然護理署  

九龍長沙灣道三零三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五樓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Cheung Sha Wan Government Offices 
303 Cheung Sha Wan Road, 5th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本署檔號 Our Ref. : (   ) in AF CON 07/24  
通函編號 Circular No. ES 4/01 
查詢電話 Enquiry Tel. No. : (852) 2150 6999 
圖文傳真 Faxline No. : (852) 2376 3749   

 
敬啟者：  

 
致白木及白木製品出入口商的通函  

 
據資料顯示，貴公司正在或可能從事白木（英文俗稱 Ramin  wood）或白木製

品的進、出口貿易，本通函旨在通知貴公司有關上述物品的最新進出口管制措施。  

 
所有白木（屬於彎柱屬 Gonysty lus  spp .  的所有植物）均已被列入《瀕危野生

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瀕危物種公約》）的附錄內，以規管其國際貿易。

為符合國際要求，本港已修訂香港法例第 187 章《動植物（瀕危物種保護）條例》。

自 2002 年 2 月 18 日起，所有白木及白木製品的進出口已受到上述法例的管制。   

 
根據有關法例規定，進口產自印尼的白木及白木製品，須附有由印尼《瀕危

物種公約》管理機構簽發的出口許可證。若進口產自印尼以外其他地區的白木及白木

製品則須附有出口國《瀕危物種公約》管理機構簽發的產地來源證或再出口證明書。

與此同時，所有從香港出口的白木製品均須事先向本署申領出口許可證。任何人士違

反上述規定，均會被檢控，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 50 萬元及監禁１年。 

 
請留意，除由印尼 PT.  Diamond Raya  Timber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PT.  Uniseraya

出產的白木材及其產品外，印尼政府已禁止所有白木的出口。  

 
有關申請許可證及其他相關資料，請致電 2150 6999 或傳真 2376 3749 聯絡本

署的瀕危物種保護科，或瀏覽本署網頁，網址 www.afcd.gov.hk/con_new/chinese/homepage.htm。 

 
如對上述管制有任何疑問，請與本署施慧中小姐（電話：2150 6983）或黃振

剛先生（電話：2150 6972）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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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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